
研析修正農村再生相關規定委託研究案
國土計畫法於109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國土計畫相關子法規擬定在即，除全國國土計畫內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已納入農村再生相關內

容外，部分子法規參採本局意見納入相關規定，本局除因應國土計畫法，且考量農村再生已推動10年，部分規定亦應滾動式檢討，爰

應檢討農村再生相關法規，並配合調整農村再生既有規定，期新增農村土地利用、農村再生設施容許使用及管理之政策及執行策略。

▲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與國土計畫、農村再生示意圖▲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與國土計畫、農村再生層疊式示意圖 ▲未來農村再生可能之調整方向

農村再生
政策方針

1.農村再生最上位的法定綱要性指導方針

2.引導直轄市、縣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與農村再生計畫

農村再生
總體計畫

1.縣市農村再生之空間計畫，並且為轄區範圍之農村再生空間指導部門計畫

2.成為縣市國土計畫於農村再生與農村發展的核心「農村地區指導計畫」

農村再生
計畫

1.協助社區進行適當的空間配置與公共設施需求之規劃計畫

2.作為計畫範圍內，當地居民對於所處空間之生活、生產需求，以及公共設

施設置之藍圖。作為農村再生執行計畫相關公共設施需求之參考

年度農村再
生執行計畫

1.申請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公共設施設置之項目與執行之建設計畫

農村再生
發展區計畫

1.農村再生實質規劃與資源投入依據，空間計畫與土管工具回歸國土計畫

2.介於農村社區與縣市尺度之規劃引導，針對具有連結性與整體性的農村再

生社區，提出承上啟下計畫工具。接軌國土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內容

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之一 本條例第十二條所定之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以下簡稱農村再
生設施），係指包含以下種類之細目：
一、生活基礎設施，指農村社區內老舊農水路修建、埤塘、溝渠、步道、自行車道、社區道路、

廣場、簡易平面停車場、衛生設施（含公廁）等公共設施。
二、休憩設施，指生態保育設施、環境保護設施、緩衝綠帶等公共設施。
三、保育設施，指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設施等公共設施。
四、安全設施，指標示設施、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等公共設施。
五、其他設施，指公園、運動設施/體健設施、傳統建築、文物及文化設施、水資源再利用設施、

農村社區照顧服務設施，及指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公共設施。

第十四條之二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以農村再生基金推動之農村再生設施，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自
行興建、委託或補助地方主管機關興建或由農民團體興建。農村再生設施之規劃、設置之區位或
條件、預算書審查、發包、施工、驗收及變更設計、不予同意之情形、容許使用、審查程序、設
施財產管理與登記、維護管理、認養、土地使用同意之取得、年限與相關作業、居民參與及其他
行政機關應遵循之處理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之三 既有以農村再生基金推動之各項公共設施，應於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前，
依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六條規定，認定為作農業使用之證明後，於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依前條規定備齊容許使用申請資料，送經主管機關核定之。

【中期建議】農村再生條例施行細則建議增訂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農村社
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以
下簡稱農村再生設施），經主管機關
審查核定後，得予以補助；其種類如
下：
一、生活基礎設施。
二、休憩設施。
三、保育設施。
四、安全設施。
五、其他設施。
前項農村再生設施之種類、區位條件、
坐落土地權利取得、興建方式、容許
使用、興建面積與高度、限制條件、
申請程序、審查方式、設施權利登記、
維護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中華民國○○年○○月○○日本條例
修正生效前，經主管機關核定並已興
建完成之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應
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依本條
例規定備齊容許使用申請資料，送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得對第九條第三項
所定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
建設予以補助；其種類如下：

一、農村社區內老舊農水路修建。

二、農村社區照顧服務設施。

三、自用自來水處理及水資源再利用設
施。

四、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

五、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
設施。

六、閒置空間再利用、意象塑造、環境
綠美化及景觀維護等設施。

七、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社區道路、
溝渠及簡易平面停車場。

八、公園、綠地、廣場、運動、文化及
景觀休閒設施。

九、污水處理、垃圾清理及資源回收設
施。

十、網路及資訊之基礎建設。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一、第一項明定農
村再生設施之
定義與種類。

二、第二項規定農
村再生設施之
種類、區位條
件、所坐落之
土地權利、興
建方式、容許
使用、興建面
積與高度、限
制條件、申請
程序、審查方
式、設施權利
登記、維護管
理、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有
關機關定之。

【長期建議】農村再生條例之修法建議

模式一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之修正建議

模式二 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審核及管理監督辦法之修正建議

【短期建議】農村再生條例施行細則建議增訂條文 【短期建議】

1 新的定義
農村再生發展區之功能應配合調整，不再著重於土地使用之功能分區，透過「計畫」引導農村再生之發

展，實施農村再生整體規劃及配置農村再生設施。

2 範圍與功能
縣市主管機關就實施農村再生計畫之地區及其周遭一定範圍，得依土地使用性質與農村再生計畫，於縣

市國土計畫之土管規定，擬訂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辦理農村再生整體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

3 程序 已不涉及土地使用管制，建議簡化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擬訂、變更等相關程序

4
界定農村再生發
展區計畫內容 重新界定農村再生發展區範圍內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之配置，應配合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內容。

【中長期建議】

第一階段 在農村再生條例未修法的情形下，於現行制度調整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審核及管理監督辦法修正建議之版本。

第二階段 未來若是農村再生條例配合前述之內容修法，其對應的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審核及管理監督辦法修正建議之版本。

農地永續使
用與農村整
合發展概念

透過交換分
合將農舍集
中於生活區
之操作

整合型之農
業生活設施
之產權處理

農村整合發
展策略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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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經驗

建立農村空
間主體性

永續發展與
農地使用之

整合

委託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農村建設組

受託單位：逢甲大學

執行期間：110年3月至110年12月

因應國土計畫之農村再生法制調適建議

農村再生發展區之法制調適建議農村再生設施議題之研析與法制建議

農村發展法草案之建議方向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與農再之連結與建議

總則

農村空間規劃與土地管理

農村生活環境與公共設施

農產業發展與經營

農村觀光與休閒遊憩

農村環境、地景與災害防免

農村人力發展

獎勵與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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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發展法
草案架構

1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與農村再生整合機制之法律議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納入農村再生政策或計畫

●申請農村再生基金

2 透過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強化農再單位的空間規劃專業。

3 儘速調整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相關規範，並且辦理案例試點。


